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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468/2011 号来文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Z (由塔里格·哈桑代理) 

据称受害人： Z 

所涉缔约国： 瑞士 

来文日期： 2011 年 6 月 20 日(初次提交)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5 月 5 日 

事由： 申诉人被驱逐回阿尔及利亚 

实质性问题： 遭受虐待的风险 

程序性问题： 无 

《公约》条款： 第 3 条和第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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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 
 

 

作出的关于 

 

 

  第 468/2011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Z (由塔里格·哈桑代理) 

据称受害人： Z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1 年 6 月 20 日(初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

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5 年 5 月 5 日举行会议， 

结束审议根据《公约》第 22 条代表 Z 提交的第 468/2011 号来文， 

考虑到申诉人、其律师及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决定：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1  申诉人 Z，系阿尔及利亚国民，1974 年 6 月 26 日生，现居瑞士。申诉人坚称

瑞士如将他强行驱逐回阿尔及利亚就违反了《公约》第 3 条规定。申诉人由律师塔

里格·哈桑代理。 

1.2  2011 年 7 月 12 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要求缔约国在

委员会审议其来文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驱逐回阿尔及利亚。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原籍艾因泰穆尚特，系计算机专业毕业生。2000 年 9 月，他应征到部

队服役。服役期间，他首先被安排到特种部队培训学校，作为口译员在信息技术部

__________________ 

 
*
 委员会下列委员审议了本来文：艾萨迪亚·贝尔米女士、阿莱西奥·布鲁尼先生、萨蒂亚布胡松

古普特·多马赫先生、阿卜杜拉耶·盖伊先生、延斯·莫德维格先生、萨帕娜·普拉丹－马拉先

生、乔治·图古希先生和张克宁先生。 



 CAT/C/54/D/468/2011 

 

3/7 GE.15-11110 

 

门工作六个月，后调到军事基础设施部陆军司令部。由于陆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申

诉人参与了军事基础设施年报的起草工作等)，使他有机会接触国防部列为“绝密”

的资料，比如各种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和坦克的存放地点。义务兵役结束后，申诉人

的上级强迫他留在部队作一名英语教师，工作了三年。他在这三年又接触到了列为

“秘密”的资料。 

2.2  2005 年 3 月 15 日，申诉人与国防部的合同期满，他要求离开部队。但是，其

上级“不希望放他走”并禁止其出境。申诉人报告称感觉被监视。他有 4 至 5 次接

到命令到特莱姆森的马什瓦尔军事哨所汇报情况。在哨所接受询问时，申诉人被问

及与已加入伊斯兰阵线组织的前同事的联系情况。在最后一次询问时，申诉人被控

向这名被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前同事泄露军事秘密。 

2.3  2005 年 6 月初，申诉人被带到卜利达军事法庭受审。他被羁押调查 25 天。由

于证据不足，检方撤销了对他的控告，申诉人获释。但申诉人称他继续遭到军方

监视。由于担心再次被捕，申诉人于 2005 年 9 月 10 日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突尼

斯。2005 年 11 月 17 日，他经意大利抵达瑞士并于当日递交了庇护申请。 

 
 

  申诉 
 

 

3.1  申诉人坚称，由于他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遭到《公约》所禁止的待遇，瑞士如

果将其驱逐回阿尔及利亚就违反了其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申诉人特别

提到 2011 年《大赦国际年报》中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一章，其中提到阿尔及利亚当

局在反恐行动中经常侵犯人权，或实施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根据

这个报告，恐怖分子嫌疑人经常得不到公正审判；有些人被基于通过酷刑或其他胁

迫行为取得的口供定罪，有些人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申诉人称，由于他与一个加

入了伊斯兰阵线的朋友有联系，阿尔及利亚当局便怀疑他与恐怖分子合作，向他们

提供有关军械库位置和构成的情报。申诉人称他以前虽然没有遭到酷刑，但他如被

驱逐回阿尔及利亚就会面临真实的酷刑风险。 

3.2  申诉人还称，他目前被阿尔及利亚当局通缉。为证明这一说法，他递交了一份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文件，日期为 2005 年 11 月 15 日，其中提到申诉人服兵役期

间违反常规，被视为逃兵，而且当局已经对他签发拘捕令。申诉人还递交了申诉人

家人聘请的阿尔及利亚律师 N 先生在 2011 年 3 月 23 日写的一封信，信中称申诉人

仍然遭到马沙凯比尔军事法庭的通缉。为证明这个说法，申诉人援引多份独立报告，

表明服完兵役者必须继续服从国防部安排，否则会作为逃兵受到刑事起诉。另外，

除非经过特批，否则他们不得出国。1
 根据这些报告，如果逃兵加入武装组织或敌

军，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2
 申诉人虽然应该继续听从军事当局的安排，但却擅自

__________________ 

 
1
 申诉人援引了下述文件：联合王国：内政部，《原籍国信息报告—阿尔及利亚》，2011 年 3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2009 年人权行为国别情况报告：阿尔及利亚篇》，2010 年 3 月 11 日；反对战

争者国际(WRI)，1998 年 6 月 29 日。 

 
2

 申诉人援引了 2011 年 3 月 14 日联合王国内政部的《原籍国信息报告—阿尔及利亚》。该报告表

明，根据《阿尔及利亚军事司法法》第 254 条规定，逃避兵役可判处 5 年监禁；如果逃兵加入武

装组织或敌军，将会处以最严重的处罚，即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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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阿尔及利亚，因此他一旦被驱逐回阿尔及利亚就会面临被拘捕、羁押和起诉的

风险。申诉人称由于被控与伊斯兰阵线合作，他面临遭受酷刑的严重个人风险。 

3.3  申诉人称国内补救办法已全部用尽。2005 年 11 月 17 日，他在瑞士递交了

庇护申请。为了支持其申请，他向当局递交了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家人提供的证明

文件，包括身份证明和一份日期为 2005 年 11 月 15 日的阿尔及利亚宪兵通缉申诉

人的文件。2007 年 1 月 12 日，联邦移民局(移民局)在没有审查案情的情况下驳回

了其申请。随后，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院上诉，2007 年 10 月 30 日上诉被驳回。此

后，申诉人向移民局申请复议，移民局分别于 2007 年 12 月 20 日和 2008 年 3 月 26

日通过决定拒绝了其两次申请，理由是没有交纳手续费。2009 年 5 月 7 日，移民局

拒绝了申诉人第三次复议申请。最后，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9

年 3 月 31 日法院裁决移民局的决定无效。但是，在日期为 2009 年 5 月 7 日的判决

中，联邦行政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司法审查请求。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关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来文所述案情的意见中，反驳了申诉人在诉状

中提出的在阿尔及利亚可能会遭受到虐待的主张。缔约国回顾了委员会在其关于如

何结合《公约》第 22 条规定落实第 3 条的第 1 (1997)号一般性意见，其中指出遭受

酷刑的风险必须是可预见、真实、个人化的。缔约国指出本案不符合这些要求：申

诉人没有声称遭到酷刑，而且他明确表示在 2005 年 6 月被拘留的 25 天里没有

遭受酷刑。3 此外，申诉人既没有在阿尔及利亚也没有在瑞士参与过政治或宗教活

动。4 缔约国还认为，申诉人的主张在几个方面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在初次庭审

时，他坚称当局询问他都与哪些人见过面或谈过话。但是，在第二次庭审时，他解

释说所有询问都围绕他与一个同事的接触展开，这个同事与恐怖分子来往有一段时

间了。5 同样，在初次庭审时，申诉人称 2005 年 6 月被防范性羁押期间没有出过

庭，而在第二次庭审时，他声称 2005 年 6 月被要求到军事法庭出庭。6 

4.2  缔约国还认为申诉人主张的事实前后不一。缔约国指出，申诉人称他见过几次

一名因参与过恐怖活动而被怀疑的同事，但又称他在雇佣合同期满后出于害怕被军

方监视而做的事情无可厚非。7 此外，他关于无法出示身份证件的解释不可信。比

如，在第一次庭审时，他说将身份证留在家中是因为认为如果出国就不需要身份

证了，但在第二次庭审时他补充说不带身份证的原因之一，是突尼斯当局与阿尔

及利亚当局有合作关系，如果他们在他身上找到身份证，就会把他驱逐回阿尔及利

__________________ 

 
3

 缔约国提到 2005 年 12 月 22 日的庭审记录，第 11 页。 

 
4

 缔约国提到 2005 年 12 月 22 日的庭审记录，第 13 页。 

 
5

 缔约国提到 2005 年 12 月 22 日的庭审记录，第 10 页；2005 年 12 月 1 日庭审记录，第 6 页；及

移民局 2007 年 1 月 24 日的决定，第 3 页。 

 
6

 缔约国提到 2005 年 12 月 22 日庭审记录，第 9 页至 11 页；2005 年 12 月 1 日庭审记录，第 6 页；

及联邦移民局 2007 年 1 月 24 日的决定，第 3 页。 

 
7

 缔约国提到联邦移民局 2007 年 1 月 24 日的决定，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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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8 此外，申诉人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他如何能够不经边境哨所检查从阿尔及利

亚来到瑞士。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称人贩集团知道该走哪条路线且一路上有熟人照应

的说法值得怀疑。9 

4.3  另外，缔约国认为申诉人递交的证明有遭受虐待风险的文件无法让人信服。

2009 年 1 月 9 日，申诉人在递交复议申请的同时，提出有一份 2005 年 11 月 15 日

的搜查令，但这份搜查令递交时间较晚，申诉人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此外，该文

件中的信息与申诉人在初次庭审时提供的信息不一致：申诉人在初次庭审中称他于

2000 年 9 月至 2002 年 3 月在服兵役，2002 年 3 月与军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雇佣合

同，直到 2005 年 3 月。但是，根据这份 2005 年 11 月 15 日的文件，申诉人由于违

反了 2000 年 9 月 14 日与军方订立的合同而遭到通缉。最后，缔约国认为拘捕的真

实性有问题，因为这份日期为 2005 年 11 月 15 日的文件称申诉人于 2005 年 12 月

11 日被宣布为逃兵。缔约国还指出很容易非法得到或购买这类文件，因此应认为这

类文件的可信度有限。至于来自阿尔及利亚律师 N 先生的信，缔约国认为其中事实

主张没有证明，因此必须认定这封信是出于人情而写。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其 2012 年 3 月 16 日的意见中，反驳了缔约国关于其可信度的意

见，并重申了关于其所称酷刑风险的各项事实。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没有遭受过酷刑

的问题，申诉人指出，尽管如此，他也在 2005 年被拘留了 25 天，认为如果现在返

回，就有可能遭到更恶劣的虐待，因为他会被控抗命、擅自离境和叛国。另外，申

诉人虽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但他称由于与一名加入伊斯兰阵线的朋友有来往，

当局怀疑他与恐怖分子合作。申诉人称他从来没有到卜利达军事法庭出庭，缔约国

那样认为是由于口译错误产生的误会，因为在庭审时申诉人说他被带到位于卜利达

的第一军区，而不是卜利达军事法庭。申诉人补充说，在第二次庭审期间他始终背

负很大压力，而且庭审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使他无法自由表达。关于那名他见过几

次且被怀疑参与恐怖组织的同事，申诉人称他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内战期间由于

宗教信仰加入了恐怖主义组织。政府宣布大赦后，这名同事返回了申诉人居住的地

区。后来，申诉人带他一同前往卜利达第一军区接受询问。正是在此时，仅仅由于

他此前从事工作的敏感性，申诉人才引起了安全人员的怀疑。申诉人强调他从来没

有谈到在部队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总是努力避免是非。 

5.2  申诉人进一步主张，与缔约国的观点相反，他提交的各项事实是可信的。申诉

人认为，他没有带身份证就离开阿尔及利亚并不奇怪，因为政府禁止他离境，而

且他来不及安排行程。申诉人补充说，在第一次庭审时，他说他说不知道身份证已

于 2005 年过期，因为他不知道出国了会怎样，而且他没意识到身份证在国外很重

要。关于搜查令，缔约国质疑它的真实性和证据价值，但申诉人称搜查令只是对他

所述的情况加以证明，还称之所以向瑞士当局递交时间晚，是因为其家人担心申诉

__________________ 

 
8

 缔约国提到 2005 年 12 月 22 日庭审记录，第 12 页。 

 
9

 缔约国提到 2005 年 12 月 1 日庭审记录，第 9 页。 



CAT/C/54/D/468/2011  

 

GE.15-11110 6/7 

 

人离开后会遭到报复而不敢将证据通过邮局寄给他。在这方面，申诉人补充说，军

区出具的此类文书一般不会说明处罚细节或搜查理由，因为这类信息属于秘密。申

诉人还重申搜查令中之所以出现 2000 年 9 月这个日期，是因为他服兵役的时间始

于 2000 年 9 月中旬，之后由于 2002 年 3 月签订雇佣合同而延长。关于 2005 年 11

月 15 日的搜查令上出现 2005 年 12 月 11 日的日期，申诉人指出搜查令已经表明是

他必须在 2005 年 12 月 11 日之前向军方报到。最后，申诉人称 N 先生的信不是出

于人情而写，同时他重申了关于酷刑风险的主张。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关于可否受理的审议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主张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决定来文

可否受理。委员会已根据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确定，此事没有被另一国际调

查或解决程序受理。 

6.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规定，即除非查明个人已用尽一

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委员会不得审议个人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指出在

本案中，缔约国承认申诉人已经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由于没有发现更多

受理障碍，委员会宣布该来文可以受理。 

 

  审议案情 
 

7.1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委员会已经结合当事双方递交的所有资料

审议了当前来文。 

7.2  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缔约国将申诉人遣送回阿尔及利亚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

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即：不将当事人送返(“驱回”)有充足理由认为他

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另一国家。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为，申诉人

一旦返回阿尔及利亚，就会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危险。在评估此风险时，委员会必

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纳入所有相关考虑，包括是否存在严重、公然或大

规模侵犯人权的一贯情形。然而，作出此判定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当事人返回该国是

否会面临可预见、真实且个人化的酷刑风险。这就意味着一国境内存在严重、公然

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一贯情形，并不构成确定某个具体个人返回该国会面临酷刑风

险的充分理由。还需要提出更多理由，才能证明有关个人会面临个人风险。10 

7.3  委员会回顾其第 1 号一般性意见，重申“在评估遭受酷刑的风险时，绝不能仅

仅依据理论或怀疑”。尽管不必证明这种风险“有高度可能”(第 6 段)，但这种风险

必须是个人的、现时存在的。因此，委员会认定酷刑风险必须是可预见、真实且个

人化的。11 委员会还回顾根据该一般性意见，委员会虽相当重视有关缔约国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 

 
10

 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具体情况下的个人不会遭受酷刑。 

 
11

 尤其见第 258/2004 号来文，达达诉加拿大案，2005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决定；以及第 226/2003

号来文，T.A.诉瑞典案，2005 年 5 月 6 日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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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调查结果，但它不受此类调查结果的限制，而且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有权根据每个案件的全部情节，对案件事实作出自由评估。12 

7.4  在本案中，委员会指出，申诉人援引了第 3 条规定的保护措施，理由是阿尔及

利亚当局认定他是逃兵且怀疑他与恐怖分子合作，他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会遭到酷

刑。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在其义务兵役期间接触过保密信息。委员会

认为，申诉人如被怀疑与恐怖分子有联系，掌握这类信息则可能意味着遭受酷刑的

风险很大。但是，委员会认为由于申诉人没有提供充足证据，委员会无法认定他确

被怀疑与恐怖分子有联系。委员会还指出，申诉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称他在阿尔及

利亚遭受过酷刑，也没有递交任何资料支持如果被驱逐回阿尔及利亚就有可能遭受

酷刑的主张。13 同样，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在国内诉讼时所作的陈述自相矛盾，委

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递交任何资料以支持他对上述意见的反馈。委员会认为即使它

确信由于当局对他签发过搜查令，申诉人如被驱逐回阿尔及利亚就会被捕，但仅仅

明确他会再次被捕且会被认定为逃兵不足以令人相信他会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综上所述，委员会认定申诉人递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一旦返回阿

尔及利亚就会面临真实、具体且个人化的酷刑或虐待风险。 

8.  鉴于此，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驱逐回阿尔及

利亚不违反《公约》第 3 条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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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第 375/2009 来文，T.D.诉瑞士案，2011 年 5 月 26 日通过的

决定，第 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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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154/2000 来文，M.S.诉澳大利亚案，2001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决定，第 6.5 段。 


